	合同编号：DX-TDCB-2026-0  
土地承包合同

发包方：           海南省国营岛西林场               
承包方：                                            
辖  区：                 森林管护站                 

位  置：                 森林管护站                 

小地名：                                            

小班号：                                            
面  积：             合计      亩                   

承包金：         原始租金每年每亩    元             
承包期：    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海南省国营岛西林场

2026年


    亩土地承包合同书

（小班号：      ）

甲方（发包方）：海南省国营岛西林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074289310256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李华

联系地址：海南省东方市八所镇岛西路45号

联系电话：0898-25582851

乙方（承包方）：
身份证号码：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为了防止林场土地被蚕食、流失，以及充分发挥土地资源优势及提高林场经济效益，甲方将国有山林权属证（山林地证字第1206号）范围内的   森林管护站    小班的部分土地承包给乙方经营生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经充分协商，就乙方承包甲方土地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承包位置及面积

（一）土地位置：   

（二）承包面积：合计    亩。

（三）附图一： 

（四）土地性质及用途：该承包地截止至   年   月的土地性质为     。乙方须按规划用途使用土地，不得违法违规改变土地性质或用途。乙方应在投资使用前自行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林业主管部门等政府部门进一步核实该地块的现行规划情况，以确保使用土地符合规划要求。后续因政策调整或规划变更导致土地性质变化形成违法图斑等，乙方需无条件配合甲方整改，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二、承包期限  

承包期为   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三、承包金及支付方式  

（一）承包金标准  

    1. 土地承包金为每亩    元/年，实际计算面积为  亩，年总承包金为人民币      元整（¥      ）。  

    2.合同生效后，承包金以四年为一个周期进行调整，调整方式按上个周期承包金的10%进行递增，合同承包年限为        年，即分为   个周期进行递增，具体如下：      

	周期
	时间范围
	承包金标准（元/亩/年）

	第一周期
	
	 

	第二周期
	
	 

	第三周期
	
	 

	第四周期
	
	 

	第五周期
	
	 


（二）支付方式

    1.承包金一年一付，先付后用。  

2.首期支付：乙方须在合同签订后30日内，一次性向甲方支付首年土地承包金人民币        元整（¥      ）至甲方指定账户。

银行名称：海南省农商银行东方支行

银行户名：海南省国营岛西林场

银行账号：1008460400000108

3.后续支付：此后每年，乙方须于当年    月   日之前，一次性向甲方支付下一年度的土地承包金。

4.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银行有效转账凭证并确认款项到达甲方指定账户后，应向乙方开具等额合法有效的承包金发票等作为支付凭证。乙方转账完成后须及时告知甲方付款信息以便核对开票。若乙方延迟提供信息导致发票开具有误或延误的责任由乙方承担。

（三）逾期支付处理

1.乙方须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期限足额支付首期承包金及土地使用租金补缴款。若乙方未在该约定期限内支付其中任何一笔款项，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乙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违约责任。

2.乙方逾期未足额支付后续任意一期承包金，应自逾期之日起按应付款项的万分之四/日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乙方逾期超过90日，甲方有权单方书面通知乙方解除本合同，乙方应承担违约责任。

（四）押金

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向甲方支付相当于首年年度承包金金额的押金         元整（¥    ），若乙方存在造成土地损害或未及时清理附着物等违约行为，甲方有权从押金中扣除相应费用，如押金不足以弥补损失，乙方应补足差额。若乙方无上述无违约行为，甲方应在合同期满后30日内将押金全额退还。

四、双方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权利义务 

1.甲方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收取土地承包金，在不影响乙方正常生产经营情况下，对乙方使用土地的情况进行不定期监督检查。若发现乙方擅自改变土地性质、土地用途、实际使用范围和面积有误差等，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停止相关行为并限期改正，直至解除合同。

2.甲方需划定准确的土地边界和范围并到现场指界（具体位置以合同附图为准），如承包土地内发生权属争议，由甲方负责解决问题，乙方需积极配合甲方开展工作。

3.在承包期范围内，甲方不得擅自干涉乙方按合同约定合法合规的生产经营活动，并应协助乙方办理与土地承包相关的手续。 

 （二）乙方权利义务  

1.在承包期内，乙方依法享有土地的使用、收益权，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活动。乙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合理利用和保护土地资源，不得造成土地永久性损害。

2.乙方须按规划用途使用土地，不得违法违规改变土地性质或用途。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擅自改变土地性质及用途(包括不得擅自建设永久性建筑、不得单方转包给第三人等)，且应在合同生效一年（365日）内必须发展与土地规划相关的经营事项。

3.在承包期内，乙方如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而开通道路，接入、铺设或改造给排水、电力、通讯管线等设施，均由乙方自行办理相关手续并组织实施。乙方应自行负责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工程费、材料费、维护费等），并独立承担因此产生的所有责任和后果。甲方无需承担、垫付或报销任何相关费用。
4.在承包期内，乙方应履行保护责任，确保承包地不被第三方侵占或破坏，未经甲方书面同意及行政部门批准，不得允许任何第三方或自行在承包地内从事安葬、修建坟墓、建房、挖砂、采矿等非农业建设活动，一经发现，需立即采取制止措施并通知甲方。

5.乙方须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消防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全面负责承包期内土地上的生产经营安全与消防安全管理等。

6.如乙方需流转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必须向甲方提交书面申请,经甲方同意后乙方须按“流转面积 × 发生流转行为时甲方应收的当年年度土地承包金 × 30%”向甲方支付土地流转费，甲方在收到土地流转费后，方可流转。

 7.本合同期满或提前解除后，乙方须在30日内自行移除或处置承包地上的附着物、并清除垃圾等杂物，同时将土地按本合同约定位置、范围、面积完整交还甲方。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承包权。若乙方需继续承包，应于合同期满前90日向甲方提交书面申请。
五、违约责任
（一）若甲方发包的承包地因权属不清产生纠纷，致使本合同不能履行的，甲方应自收到乙方书面告知之日起90日内协调相关方解决，如未在规定期限内协调解决，乙方有权解除合同，甲方需向乙方退还已预缴的承包金。
（二）若甲方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干涉和破坏乙方的生产经营,致使乙方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的，乙方有权向甲方发出书面通知，若甲方在收到通知后30日内未停止违约行为，乙方有权解除合同，且有权就甲方的违约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甲方承担赔偿责任，具体赔偿以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为准。
（三）乙方给承包地造成永久性损害、或擅自改变土地性质和改变土地用途，经甲方书面告知90日内未改正，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且不退还已收取的承包金，收回承包土地。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乙方承担，同时乙方还需赔偿土地恢复原状费用及甲方的实际损失。

（四）如因乙方原因引发火灾、安全事故等造成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失及相关法律责任、处理费用，均由乙方承担。若事故导致甲方土地、林木或其他财产损毁，乙方应负责赔偿甲方的全部损失。

（五）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擅自流转承包地，其流转行为无效，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及后果均由乙方承担。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且不退还已收取的承包金，同时无须承担任何责任，收回土地，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乙方还应严格遵守合同约定使用土地，如乙方使用土地的行为违反法律法规、地方政策等，乙方应独立承担由此引发的行政处罚、复垦复绿等责任。

（六）若乙方在本合同终止之日（含到期或提前解除）未按合同约定的位置、范围、面积及原状完整交还承包土地，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由此造成的实际损失，交还过程中产生的甲方费用由乙方承担。  

（七）如因乙方的行为或过失，导致承包土地内出现殡葬活动，或发生土地设施损毁、土地遭受污染及其他破坏，或导致土地被第三方侵占、引发纠纷等，乙方须在有关部门指定的期限内，自费负责土地设施修复、污染清理治理、排除第三方侵占、恢复土地原状（包括消除殡葬活动影响），并向乙方追偿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及费用。若乙方未能在该期限内完成前述任何一项义务，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且不退还已收取的承包金、收回土地。
（八）若乙方逾期未完成承包地上附着物的移除或处置，附着物归甲方所有，乙方不得就该部分主张折旧、补偿或其他任何权益。逾期未清除垃圾等杂物的，甲方有权自行清除，产生的全部清理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产生的费用经甲方催告后，每延迟1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清理费总额万分之四的违约金。
（九）因甲乙双方中一方的违约行为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除需向另一方赔偿全部损失外，还需承担另一方为维权所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评估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六、其他  

（一）若承包期间，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征用，乙方须无条件服从。乙方自行建设的附属设施、青苗补偿款归乙方所有，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归甲方所有。征地后，甲方要剔除被征土地面积，向乙方退还预缴承包金，合同被征部分终止，但剩余土地通过补充协议继续履行。逾期未签署补充协议且乙方持续使用土地的，视为原合同自动延续。

（二）如因政策调整或者政府明文要求，需要对承包地包括但不限于面积、性质、用途等各种原因进行调整，双方应无条件配合，甲乙双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如因甲方合并、分立、改制等导致主体变更，本合同权利义务由承继甲方资产及管理职能的新主体继续履行，乙方权益不受影响。
（四）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得为谋取己方利益，实施伪造、变造合同文本，或通过欺诈、胁迫等非法手段干预合同履行。若造成合同相对方损失的，过错方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七、本合同共    页，其中封面   页、正文   页。另附图    页。由双方签字盖章后，合同立即生效，如合同条款出现单方面的人为涂改，视为无效，以双方确认的协议为准。合同一式三份，甲持二份，乙持一份，同具法律效力；因合同书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经双方协商或经调解组织调解不成的，双方均有权向东方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甲方：海南省国营岛西林场

代表签字：   

乙方：

代表签字：

合同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